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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發文與核駁比例 

• 決定商標圖樣 

• 指定商品或服務 

• 檢索相同或近似申請在先或註冊商標 

• 填寫申請書及提出申請 

• 計算規費 

• 審查流程 

申請商標註冊的步驟 

申請商標註冊Q&A 



審查發文與核駁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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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藥品 
食品 

化粧品 
衣服 

機械電子 服務 

發文比例 
(通知補正+核先) 

34.8% 34% 41.8% 32.8% 

領案快軌比例 60.4% 62.8% 53.3% 66.6% 

不受理 每年約 2%至 3%之間 

核駁比例 2016~2020平均約 10% 

以300110核駁(混淆誤認) 平均約佔 50.7% 

以290101核駁(說明性) 平均約佔 23.9% 

*發文與領案快軌比例為2021年1至8月止之平均數，其餘項目則為2016~2020的5年平均值。 



商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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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 
指定商品

或服務 
商標權 

• 商標權是以請准註冊的商標與經核准註冊指定的商
品/服務，取得商標權利範圍。 

• 在同一或類似的商品及服務範圍內，使用相同或近
似註冊商標，可以排除他人構成混淆誤認可能的後
案申請與商業上的使用。 

指定使用：電腦補
習班；技藝訓練班 



申請商標註冊的步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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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商標圖樣 
 僅由商品或服務直接明顯的說明文字或圖形不能註冊為商標 
 為充分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並與他人商品或服務相區別，應設計充滿

獨創性的商標 

指定商品或服務 
 指定商品或服務，決定商標權的範圍 
 在指定使用商品和服務的範圍內，商標權人有專屬使用的權利 
 未經他人同意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標，可以排除

該商標的使用，同時也可以請求損害賠償 

檢索相同或近似申請在先或註冊商標 
 在同一或類似商品和服務的範圍內，如果已經有相同或近似商標存在，

可能會使相關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將無法取得註冊 
 經由檢索前案商標，可以降低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侵害他人商標權 



申請商標註冊的步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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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申請書及提出申請 
 以紙本方式提出申請商標註冊 
 以電子方式提出申請商標註冊 

審查流程 
 申請商標註冊後，智慧局會進行程序審查及實體審查 
 經審查沒有不得註冊的情形，會收到核准審定書，申請人應於審定書送

達後二個月內，繳納註冊費後，始予註冊公告，並發給商標註冊證 
 

計算規費 
 紙本申請每類3000元 
 電子申請每件減收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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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龍茶」使用於
茶、茶飲料商品 

「GOOGLE」使用
於搜尋引擎服務 

「蘋果 APPLE」使
用於電腦、手機；  
「LEATHER」使用
於飲料 

「一匙靈」使用於
洗衣粉 

「美味、新鮮」使用
於吐司；「燒烤」使
用於餐廳 

不具先天識別性 具先天識別性 

暗示性商標 
suggestive marks 

任意性商標 
arbitrary marks 

獨創性商標 
 fanciful marks 

其他不具識別性 

Other non-distinctive signs 

通用名稱 
generic names 

描述性商標 
descriptive marks 

單一字母、型號、單
純數字、簡單線條或
基本幾何圖形 

2021/10/1 

決定商標圖樣 



指定商品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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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人得以一商標註冊申請案，指定使用於一個或二個以
上類別的商品或服務 

• 申請商標註冊，應依商品及服務分類表之類別順序，指定
使用之商品或服務類別，並具體列舉商品或服務名稱 

• 商品或服務名稱應具體明確，僅寫類別、僅指定「及不屬
別類之一切商品或服務」或「應屬本類之一切商品」等概
括性名稱，無法取得申請日。 

• 以外文商品/服務名稱提出申請，應補正中文名稱後始取得
申請日。 

• 商品／服務類別名稱檢索網址
https://twtmsearch.tipo.gov.tw/OS0/OS0303.jsp?l6=zh_TW&is
ReadBulletinen_US=&isReadBulletinzh_TW=true。 

https://twtmsearch.tipo.gov.tw/OS0/OS0303.jsp?l6=zh_TW&isReadBulletinen_US=&isReadBulletinzh_TW=true
https://twtmsearch.tipo.gov.tw/OS0/OS0303.jsp?l6=zh_TW&isReadBulletinen_US=&isReadBulletinzh_TW=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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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與服務國際分類標準 

• 指定使用商品及服務採世界智慧財產組織(WIPO)「商
品與服務國際分類標準（尼斯協定）」 

– 尼斯分類以各類別標題、說明注釋，作為商品及服務的
分類標準 

– 第1類至第34類商品分類 
• 以商品的功能、用途為判斷分類的首要原則 

例如：第1類工業用化學品、第2類顏料、第3類化粧品 

• 其次以商品製造的材料或使用方式為分類 

例如：建築材料，金屬製歸第6類，非金屬製歸第19類 

– 第35類至第45類服務分類 
• 主要考量服務性質及內容的關聯性為判斷分類的首要原則 

例如：第35類企管管理、第36類財務金融、第37類建造修繕 

• 依照該諮詢、資訊、諮商所附屬之主要事務為分類 

例如：第35類企業管理諮詢、第36類保險諮詢 



類似商品或服務 

– 指二個不同的商品，在性質、功能、用途、材料、產製者、

行銷管道或場所、消費族群或其他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

處，如果標上相同或近似的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

易情形，易使商品消費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

關聯之來源，則此二商品間即存在類似的關係。例如：第27

類的地毯與第24類的壁毯。 

– 指服務之性質、內容或目的，在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上以及服

務提供者、行銷管道或場所、消費族群或其他因素上，具有

共同或關聯之處，如果標上相同或近似的商標，依一般社會

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一般接受服務者誤認其為來自相

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者而言。例如：計程車服務與

公車服務，二者都是提供運輸服務。 

• 商品類似之意義 

• 服務類似之意義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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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商品或服務認定，不受商品或服務分類限制 

同類—不類似                                      （9類） 

 

不同類—類似  「嬰兒麥粉」與「麥粉」 

                                       （5類）    （30類） 

– 商品與服務之間，存在互補關係 
「電腦硬體；電腦軟體」與「電腦程式設計；電腦資料處理」 

          （9類）                                   （42類） 

– 服務之目的若在提供特定商品之銷售 
「衣服」與「衣服零售批發」 

 （25類）       （35類） 

– 商品及服務分類暨相互檢索參考資料 

供檢索之用，個案仍應就各種相關因素為斟酌 

類似商品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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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商品或服務類別及名稱 

2021/10/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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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商品或服務名稱 

202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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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商品或服務 
-產業申請策略手冊介紹 

從產業的角度看申請商標時如何指定商品／服務 

•以行政公告的行業別產業結構對應尼斯分類原則（ISIC v.s. 
NICE） 

•編製「行業類別與商品/服務分類組群對照參考表」 

指定商品及服務的「三要三不」 

• 「要」先認識商品／服務的內涵；「要」了解註冊指定與實際使
用商標的關係；「要」明白如何正確指定 

•「不要」與其他法規相抵觸；「不要」超出實際經營的業務範圍；
「不要」以概括名稱提出申請 

常見錯誤申請態樣，包括： 

•指定特定零售批發的經營項目顯不合理 

•申請指定在未實際銷售的產品上，例如有標示商標的包裝盒
袋、名片等物件 

•從事自家產品的進出口業務申請於代理進出口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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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產業的角度看申請商標時 
如何指定商品／服務 

• 為明確界定商標權的保護範圍，申請商標註冊時，
必需具體指明商標所要使用的商品或服務名稱及類
別 

• 協助產業於申請商標註冊時，正確選擇指定的商品
或服務，免除後續因商標未使用，遭他人申請廢止
註冊等程序上的負擔 

– 公告「產業申請商標指定商品及服務策略手冊」 

網址為：https://topic.tipo.gov.tw/trademarks-tw/lp-931-201.html 

– 建置「行業類別與商品／服務名稱分類組群對照查詢
」系統功能 

網址為：

https://twtmsearch.tipo.gov.tw/OS0/OS0306.jsp?l6=zh_TW&is
ReadBulletinen_US=&isReadBulletinzh_TW=true 

 

https://topic.tipo.gov.tw/trademarks-tw/lp-931-2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trademarks-tw/lp-931-2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trademarks-tw/lp-931-2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trademarks-tw/lp-931-2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trademarks-tw/lp-931-2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trademarks-tw/lp-931-2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trademarks-tw/lp-931-2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trademarks-tw/lp-931-201.html
https://twtmsearch.tipo.gov.tw/OS0/OS0306.jsp?l6=zh_TW&isReadBulletinen_US=&isReadBulletinzh_TW=true
https://twtmsearch.tipo.gov.tw/OS0/OS0306.jsp?l6=zh_TW&isReadBulletinen_US=&isReadBulletinzh_TW=true
https://twtmsearch.tipo.gov.tw/OS0/OS0306.jsp?l6=zh_TW&isReadBulletinen_US=&isReadBulletinzh_TW=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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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與服務國際分類標準 

• 指定使用商品及服務採世界智慧財產組織(WIPO)「商
品與服務國際分類標準（尼斯協定）」 

– 尼斯分類以各類別標題、說明注釋，作為商品及服務的
分類標準 

– 第1類至第34類商品分類 
• 以商品的功能、用途為判斷分類的首要原則 

例如：第1類工業用化學品、第2類顏料、第3類化粧品 

• 其次以商品製造的材料或使用方式為分類 

例如：建築材料，金屬製歸第6類，非金屬製歸第19類 

– 第35類至第45類服務分類 
• 主要考量服務性質及內容的關聯性為判斷分類的首要原則 

例如：第35類企管管理、第36類財務金融、第37類建造修繕 

• 依照該諮詢、資訊、諮商所附屬之主要事務為分類 

例如：第35類企業管理諮詢、第36類保險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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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分類對照尼斯分類的原則 

• 以主計總處「行業統計分類」為基礎，編製商品服務
國際分類標準(尼斯分類)對照參考表 

– 主計總處「行業統計分類」，將行業分成19大類（A至S
類）、88中類（2位碼）、249小類（3位碼）、522細類
（4位碼）。 

– 以A類為農、林、漁、牧業為例 
• 中分類：A01農、牧業、A02林業、A03漁業 

• 小分類：A011農作物栽培業、A012畜牧業、A013農事及畜牧業
服務業 

• 細類：A0111稻作栽培業、A0112雜糧栽培業 

– 以A0111稻作栽培業為例，對應尼斯分類： 
• 301201 米；去殼稻米 

• 3111 未加工稻米 

• 申請人得藉由行業分類，尋找尼斯分類商品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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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分類與類別組群對照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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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商品及服務的「三要三不」 

「要」先認識商品／服務的內涵 

•「商品」指在市場上行銷販售的產品，而「服務」則為他人提供無形
的勞務。 

•例如：行銷「新鮮水果」，雖將商標標示在包裝水果的紙箱上，所指
示的商品為「新鮮水果」，非第16類的「紙箱」。 

「要」了解註冊指定商品／服務與實際使用商標的關係 

•指定商品或服務的名稱應具體明確，避免涵義不明，否則增加補正往
返的時間。 

•建議以可核收的具體上位概念名稱為指定商品或服務，例如：指定第
03類化粧品，無需另行指定口紅、乳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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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商品及服務的「三要三不」 

「要」明白如何正確指定商品／服務 

•請參考智慧局公告「商品及服務分類暨相互檢索參考資料」。 

•如有使用新興商品／服務名稱的需要時，得檢送實際商品／服務的型
錄、宣傳廣告資料等，提供智慧局討論及審查上新增之參考。 

「不要」與其他法規相抵觸 

•申請商標註冊，除應符合商標法相關規定外，如涉及其他法規規範事
項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特別規定時，亦應符合相關規定。 

•例如：指定商品／服務名稱，除非經有機認證，不得含「有機」字樣；
除非經認證，不得標示具有保健功效之「健康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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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商品及服務的「三要三不」 

「不要」超出實際經營的業務範圍 

•商標權人在註冊後，負有使用商標的義務，商標迄未使用或連續未使
用已滿3年者，將構成廢止商標註冊的事由。 

•申請人為獲得較大範圍的保護，指定非常多的類別或項目的商品及服
務，可能後續無法提出使用證據，他人依法可申請廢止未使用的商標
或服務之註冊。 

「不要」以涵蓋多領域的概括名稱提出申請 

•概括名稱指定商品或服務，將無法具體界定商標申請保護的註冊範圍。 

•例如：紡織品，欠缺具體明確，應具體指明為涵義廣泛，應具體指明，
第22類「紡織品製遮篷、包裝用紡織品製袋」，第24類「布料、紡織
製家具覆套、床罩、桌巾」，第25類「衣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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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錯誤申請態樣 

指定特定零售批發的經營項目顯不合理 

•同一場所匯集多種商品，以方便消費者瀏覽與選購之服務者，例如：
百貨商店。 

•同一場所匯集特定商品或特定範圍的商品，以方便消費者瀏覽與選
購之服務者，例如：鐘錶零售批發。 

•獨資商號名義申請註冊商標，同時指定使用於「衣服」、「家具」、
「化粧品」、「自行車」、「電腦周邊設備」、「茶葉」、「醫療器
材」、「照明器具」等特定商品零售批發服務，顯非合理的申請範圍。 

申請指定在未實際銷售的產品上，例如有標示商標的包裝盒
袋、名片等物件 

•第32類  汽水；果汁；礦泉水；清涼飲料 

•第35類  飲料零售批發 

•第39類「貨物遞送、食物運送」服務。 

•第43類「提供外送服務之餐廳」。 

•第16類  菜單、名片？  第21類  餐具？  第25類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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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錯誤申請態樣 

經營麵包店、蛋糕店的商品／服務分類 

•第35類  與烘焙產品有關的零售。 

•第30類  麵包、蛋糕商品。 

•第43類  複合式餐廳。 

•以專賣店的形式出現，業者無須將下位概念的商品項目一一列舉申
請特定商品零售批發。 

從事自家產品的進出口業務申請於代理進出口服務 

•第35類 「代理進出口服務」，是指代理他人商品獨立從事進出口業
務，即貿易商。 

•業者如僅是從事自家商品的進出口業務，自無須指定使用於代理進
出口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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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錯誤申請態樣 

參照同業廠商指定使用之範圍提出申請，應再確認 

•申請人如參照同業的領導廠商或知名品牌企業所註冊的商標，指定
使用商品或服務時，請先考量符合自身商標樣態及實際使用的範圍，
再予申請。 

應避免反覆或重複申請行為，防禦性註冊應考量必要性 

•申請註冊其他未實際使用或短期間不會從事的商品或服務，無法滿
足法律上「無繼續停止使用滿3年」維權使用之要求。 

•商標權人在本業上累積商譽，提升品牌價值與建立知名度，才是擴
大保護範圍的正確途徑，對於防禦性的商標註冊申請，建議申請人審
慎評估取得權利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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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產業或技術與指定商品／服務 

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下稱AI）泛指由人類製造的機器
所表現的智慧認知與判斷行為，通常AI是指透過電腦程式所呈現人類
智慧的技術，其本質係以軟體為基礎的演算法，或係指任何運行模式
與人類思考、認知架構、神經網絡相似的系統 。 

組群代碼 涉及商品/服務名稱 組群代碼 涉及商品/服務名稱 

0713 掃地機器人 0952 感測器 

0718 工業用機器人 0962 穿戴式電子裝置；智慧眼鏡 

0961 具人工智慧之人形機器人 1206 自動駕駛汽車 

1003 醫療用奈米機器人 4210 電腦程式設計 

0917 電腦硬體；電腦軟體 3804 行動電話通訊傳輸 

0938 智慧型手機 3601 電子錢包支付服務 

0939 觸控螢幕 3617 虛擬貨幣金融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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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產業或技術與指定商品／服務 

區塊鏈（block chain） 

•區塊鏈主要為透過多方或多個節點同時達成的共識，來處理信任問題的機制。
所應用技術包括結合多領域科學，如密碼學、軟體資訊工程及演算法等，運
用多個點對點網路關係，共同保存人類經濟活動所相應生成的數位歷程資料，
並建立一套去中心化、可有效追蹤資料、確保資料真實性與安全性的信任機
制，以相對低成本解決網路世界中對於信任與真實資料認證的難題。 

組群代碼 涉及商品/服務名稱 組群代碼 涉及商品/服務名稱 

3601 電子錢包支付服務；電子
支付；行動支付；第三方
支付服務 

0952 財務之評估分析諮詢顧問；
知識產權資產的財務評估；
金融之評估分析諮詢顧問；
投資之評估分析諮詢顧問；
藉由網站提供金融資訊 

3617 虛擬通貨金融交易；虛擬
通貨電子移轉 

4210 電腦程式設計；電腦資料處
理；電腦軟體維護；電腦軟
體設計諮詢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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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產業或技術與指定商品／服務 

電子遊戲產業 

•電子娛樂遊戲泛指利用網際網路及電子相關設備提供娛樂目標的遊戲，有線
上遊戲及離線（線下）遊戲之區別。線上遊戲（Online game），又稱網路
遊戲，係指不特定多數遊戲者（玩家）透過網際網路進行互動娛樂的電子遊
戲，連接網路伺服器進行連線對戰、線上雲端存檔等。離線遊戲係遊戲者透
過操作特定電子設備所存錄軟體或程式進行互動遊戲之一種娛樂方式。 

組群代碼 涉及商品/服務名稱 組群代碼 涉及商品/服務名稱 

0917 電腦軟體；電腦用介面卡 351919 育樂用品零售批發；玩具零
售批發 

3501 為軟體發行業者提供行銷服務 351935 電腦軟體零售批發；電腦硬
體零售批發 

4210 電腦程式設計；電腦資料處理 3804 提供連接全球電腦網路之電
信通訊服務 

2801 玩具；兒童益智玩具 4106 提供線上遊戲服務（由電腦
網路） 

2807 電子遊戲機；夾娃娃機 



檢索相同或近似申請在先或註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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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避免與他人的註冊商標構成相同或近似，於申請
前應先進行商標近似檢索。智慧局於網際網路上有
提供商標查詢系統，民眾可上智慧局網站查詢，商
標檢索系統網址為
https://twtmsearch.tipo.gov.tw/OS0/OS0101.jsp 

據以核駁 系爭商標 

5類：維生素營養補充品。 5類：營養補充品。 

https://twtmsearch.tipo.gov.tw/OS0/OS0101.jsp
https://twtmsearch.tipo.gov.tw/OS0/OS0101.jsp


商標文字近似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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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圖形近似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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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圖形近似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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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申請書及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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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申請 

離線電子申請 

智慧局 

列印紙本申請文件 

規費 

親自臨櫃辦理 

E-SET 
(含送件、繳費、調
閱、基本案件管理) 

WORD增益集 

文案號 

撰寫申請書 

2021/10/1 



電子申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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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申請與紙本申請具有同一效力（依據：商標電子申請實施辦法） 

 

電子申請受理時間為7*24小時 

• 不分假日、工作日皆可進行電子申請(但工作日21:00~22:00 為預留的系統維護時

間)。 

結合行政院研考會之GPKI各類數位憑證，確保資訊安全 

• 自然人：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發給之「自然人憑證」。 

• 公司、商號：經濟部工商憑證管理中心發給之「工商憑證」。 

• 政府機關(構)、單位：研考會政府憑證管理中心發給之「機關（構）單位憑證」。 

• 學校、法人、事務所：研考會組織及團體憑證管理中心發給之「組織及團體憑證」。 

發行智慧財產憑證，專屬用於本局電子申請各項服務 

申請送件方式 

202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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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申請書 

202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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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商標圖樣 

2021/10/1 



指定使用商品∕服務類別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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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服務類別及名稱撰寫 

202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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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簽章送件 

2021/10/1 



商標線上申請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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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資訊/商標圖樣(純文字) 

40 



商標圖樣編輯 

41 



上傳圖檔後樣式 

42 



選擇商品後計算規費 

43 



送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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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商標申請註冊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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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規費 

紙本申

請 

指定使用在第1類至

第34類 

同類中指定使用之商

品在20個以下 

每類 NTD 3,000元 

同類中指定使用之商

品超過20個 

超過20個，每增加1個加

收 NTD 200元 

指定使用在第35類

至第45類 

  每類 NTD 3,000元 

指定使用在第35類之

特定商品零售服務，

超過5個 

超過5個，每增加1個加

收 NTD 500元 

電子申

請 

 按件 每件減收 NTD 300元 

按類：全部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與電子申

請系統參考名稱相同 

每類再減收 NTD 300元 



商品及特定商品零售服務個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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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商品名稱 個數 

第3類 化妝品；乳液；香水；口紅；粉底 5個 

第5類 人體用藥品；中藥材；人參；四物丸 4個 

第1類 金屬箔與金屬粉 2個 

第3類 化粧品，即面霜；乳液；化妝水；口紅 4個 

第3類 化粧品，包括面霜；乳液；化妝水；口紅 5個 

第2類 影印機及印表機用碳粉匣 2個 

第10類 外科、內科、牙醫和獸醫用器具及儀器  (4*2=8) 8個 

第30類 巧克力粉、漿、粒、醬 4個 

第19類 石製或混凝土製或大理石製藝術品 3個 

第29類 燻肉（豬肉；雞肉；鴨肉） 4個 

第35類 珠寶首飾及貴重金屬之零售服務 3個 



電子申請 

平面商標 

參考系統

商品名稱 

有代理人

附委任書 

電子繳費

單繳費 
提早2個月 
交付審查 

• 為加速商標註冊申請
案件審查，協助申請
人迅速獲知審理結果 

• 鼓勵申請人利用電子
申請完整檢附必要規
費及文件 

• 申請案符合條件，提
早2個月交付審查 

47 

商標快軌審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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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註冊流程圖  

申請註冊 程序
審查 

實體
審查 

訴願 
行政訴訟
第一審 

行政訴訟
上訴審 

註冊
費 

公告註冊 

核發 
註冊證 

不予註冊
公告 

提出異議 

申請評定 

申請廢止 

處分 

商標申請人 

未繳納 

繳納 

核准 

核駁 

30日 

駁回 

2個月 

駁回 

20日 

30日 

不
服
處
分 

經濟部 智慧財產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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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審查 
申請書、申請日期、申請規費、商標圖樣、申
請人、指定使用商品／服務類別及名稱 

實體審查 
識別性審查（29） 
識別性以外其他不得註冊事由（30） 
前案檢索 
一致性之審查 
圖樣近似檢索 

核駁先行通知&陳述意見之審查 
製作審定書 

商標申請註冊案件之審查 



申請商標註冊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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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商標註冊申請書及其相關文件提出後，得否變更申
請書中所記載的資料？ 

 A： 

• 「商標圖樣」及「指定使用之商品/服務」，於申
請後即不得變更。 

• 惟與商標權範圍變動無涉的申請事項，如申請人
的地址或其代表人等資訊若有異動，皆可隨時於
申請審查中來文補正以更新資料。但申請人名稱、
代理人或其印章若有變更者，應按每ㄧ商標各別
申請，相同申請人有二以上商標，其變更事項相
同者，則得檢附相關書件於ㄧ變更申請案同時申
請變更（商23、24；商施25） 



申請商標註冊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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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如果商標註冊申請案撤回或被核駁，是否會退還原
繳的規費？ 

 A： 

• 依商標法第104條規定，依本法申請註冊，應繳
納申請費。 

• 商標規費收費標準就不予受理之申請註冊案件並
無相關退費規定，得否退費相關事項，應適用規
費法第18條規定，即繳費義務人有溢繳或誤繳規
費之情事者，得於繳費之日起5年內，提出具體證
明，向徵收機關申請退還。。 

• 撤回商標註冊申請案，因非屬申請時即有錯誤的
情事者，自無退還已繳納規費的法律依據。 



申請商標註冊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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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申請商標註冊可以不要委任代理人，自行申請嗎？ 

 A： 

• 申請商標註冊及其相關事務，不一定需要委任代理人
辦理。 

• 但在我國境內無住所或營業所，應委任商標代理人辦
理。 

• 目前新申請註冊案件委任代理人比率81%，未設代理
人比率19%。 

• 電子申請比率86.6%，代理人利用電子申請比率93.7%，
未設代理人利用電子申請比率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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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申請智能措施及輔助工具 

申請須知 

申請引導 

更友善的操作介面 

• 申請須知 

• 系統小幫手 

• 客服諮詢專線 

• 02-8176-9009 

• 檢索系統新手專區 

• 線上教學步驟說明 

• 新申請介面規劃建置中 



感謝，並請指教 


